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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2年 4月 28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2年 4月 12日以专人送达、电话

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肖基昌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

7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。决定于 2022年 04月

28 日召开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

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董事 5 人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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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议案内容： 

2021 年，公司总经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

等的规定，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

实施董事会决议；组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，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；注重分

析研究市场, 不断创新，探索多样化的销售聚道，增强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

争能力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2021 年，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等的规定，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并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

议，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水平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。同时，董事会认真对

管理层进行指导和监督，使管理层在报告期内克服困难，完善公司内部管理，调

整企业销售模式，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2021年年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《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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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》及《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众环审字（2022）2210037

号标准无保留意见《审计报告》的审计结果显示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归

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,844,720.45 元，末分配利润余额为

42,766,184.00 元，累计资本公积为 30,395,104.90 元。 

鉴于公司当前经营情况、现金流情况，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

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第二届董事会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重新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，任期自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之

日起三年，具体名单如下： 

肖基昌、张晓伟、李荣昌、陈建锋、朱华群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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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

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规定，中

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执行相关审计业务所需的专业人员

和执业资格，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

能严格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允、公正的职业准则，勤勉尽责，为保证审计业务的

连续性，同时基于双方良好的合作，现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公司拟定于 2022

年 0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具体事宜详见同日刊载于股转系统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不涉及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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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是否审议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 

□是 √否 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

福建可观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4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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